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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秘書  
馬朱雪履女士  
 
 
馬朱雪履女士：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與人力事務委員會  

 
2 0 0 4年1 1月9日聯席會議的跟進事項  

 
 
 2 0 0 4 年 1 1 月 1 2 日的來信收悉。現提供以下資

料。  
 
工作小組建議的實施進度  
 
 有關情況載於隨函夾附的進度表。  
 
工作小組報告內第 5 . 6  至  5 . 8  段所提及的兩份判詞  
 

隨函夾附以下兩份判詞：  
 

(a) National Ebauch Ltd. v. Rishi Kaumar Bhatnagar [1981] HKLR 
 

(b) Panalpina (Hong Kong) Ltd. v. Ulrich Haldermann [1983] HKLR 
 
2 0 0 3 年需時 7 個月或以上審結的案件分析  
 
 在 2 0 0 3 年審結的 11,385 宗申索中，約 4% （即 402 
宗申索）需時 7 個月或以上完結。該 402 宗申索平均每宗曾

進行 1 次過堂聆訊、3 次提訊和 2 . 5 次審訊。平均而言，每

宗案件的申索項目約為 1 1 . 4 項，申索人數目為 5 . 7 人，而

被告人數目則為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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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達主任在執行勞資審裁處案件的法庭命令方面的成功率  
 
 過去 1 2 個月，即 2 0 0 3 年 1 1 月 1 日至 2 0 0 4 年

1 0 月 3 1 日期間，執達主任辦事處共收到 122 項執行法庭命

令的申請，當中有 22 項的申請人其後撤回申請或要求暫時

不予執行。  
 
 在其餘 100 項經由執達主任執行的申請中，有 50
項（即 50%）成功收回拖欠申索人的全數債款。  
 
 
 
 
  司法機構政務長  
  （鄭陸山代行）  

 

 

 

副本送：總裁判官  
主任審裁官  
勞資審裁處司法常務主任  

 

 

2 0 0 4 年 1 1 月 2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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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04 年 11 月 22 日止 
檢討勞資審裁處工作小組報告》的建議實施進度 

 
 
 

建議 實施進度 

1. 應修訂《勞資審裁處條例》附表，清楚訂

明勞資審裁處具有司法管轄權，處理已算

定損害賠償及未經算定損害賠償的申索。 

有待法例修訂。 

2. 要與包括強積金局和勞工處的所有有利害

關係的各方一同探討，修訂《勞資審裁處

條例》的可能性，以擴大審裁處的司法管

轄權，從而涵蓋強制性公積金管理局根據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

第 18(3)條所提出的申索。 

有待法例修訂。已與強制性

公積金計劃管理局進行初步

討論。 

3. 應與包括強積金局和勞工處的所有有利害

關係的各方一同探討，修訂《勞資審裁處

條例》以及有關法例的可能性，賦予勞資

審裁處權力將《強積金條例》所規定的僱

員供款作為裁斷的一部份，以及下令該筆

款項可從審裁處支給強制性公積金管理

局，把管理局當成審裁處席前申索的其中

一方。 

有待法例修訂。已與強制性

公積金計劃管理局進行初步

討論。 

4. 審裁處應繼續為入稟的申索作出尋求和解

的嘗試：若訴訟各方願意的話，審裁處應

協助訴訟各方以和解去解決他們的糾紛。 

已實施。 

5. 除非申索的各方在向審裁處入禀申索之前

不曾向勞關科尋求協助，否則在過堂聆訊

時，審裁處只應作一次尋求和解的嘗試。 

已實施。 

6. 若在向審裁處入稟申索前，勞關科已嘗試

調解的話，負責查訊申索的調查主任，不

會嘗試協助訴訟各方尋求和解。 

已實施。 

7. 若在向審裁處入稟申索前，勞關科不曾嘗

試調解，而訴訟各方希望在過堂聆訊前和

解的話，和解調查主任會協助他們嘗試和

解的。 

已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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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實施進度 

8. 在過堂聆訊時，審裁官會給訴訟各方解釋

和解的選擇。若各方願意的話，審裁官會

協助他們達成和解，或在合適的情況下，

將他們轉介到和解調查主任那裡尋求協

助。 

已實施。 

9. 參與某申索的查訊的調查主任，不應參與

協助審裁官就該申索尋求和解。 
已實施。 

10. 曾在過堂聆訊嘗試就某申索尋求和解的審

裁官，不應主持該申索的審訊。 
已實施。 

11. 預約制度應予以保留。 無需採取行動。 

12. 審裁處應經常檢討預約制度下輪候時間的

目標，在考慮過所有相關因素後，再決定

是否需要作出修改。 

已實施。現時輪候時間約為

5-6 天。 

13. 應實施措施，讓訴訟各方提供詳細背景資

料給勞關科，並將這些資料轉交審裁處。

同時也應儘快落實勞工處和司法機構正在

商討的新表格和轉介安排。 

已實施。 

14. 審裁處應製作小冊子、傳單或錄像，給予

訴訟人清晰的指引，讓他們知道審裁處的

有關常規和程序，準備案件和聆訊時他們

必須做些甚麼，以及在審裁官席前應訊、

強制執行裁斷和提出上訴時應要知道些甚

麼。 

籌備中。 

15. 《勞資審裁處條例》第 13(1)條應予修訂，

規定除非各方另有協議或審裁官另有指

示，否則申索應擇定在入稟後不早於 20 天

及不遲於 45 天進行首次聆訊。 

有待法例修訂。 

16. 過堂聆訊案件通常應分別編排於上午和下

午兩節進行聆訊。此安排應定期作出檢

討。 

 

已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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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實施進度 

17. 在與調查主任的會晤結束後，以及在審裁

官席前進行過堂聆訊時，可給予訴訟各方

一份清單，列明： 

(a) 他們須提供給審裁處和其他各方的文

件和資料； 

(b) 他們應提供這些文件和資料的時限；

以及 

(c) 沒有遵從交換文件和資料的指示，將

帶來的各種後果，以收警告之效。 

已實施。 

18. 應修訂《勞資審裁處條例》和/或《勞資審

裁處（一般）規則》，使審裁官能在適當

的案件中，對不遵從指示的一方施加罰

則。 

有待法例修訂。 

19. 在分開接見訴訟各方時，調查主任應指示

他們必須在過堂聆訊前或最遲於過堂聆訊

時，把所有相關文件、自己及證人之供詞

的副本提供給審裁處，並送達其他各方。 

已實施。 

20. 在過堂聆訊中，如有某方還未遵從調查主

任關於披露文件和供詞的指示，或有需要

作出進一步披露，審裁官便應給予作出有

關披露的指示。 

已實施。 

21. 應警告訴訟各方不按指示作出全面披露將

帶來的各種後果。 
已實施。 

22. 《勞資審裁處條例》或《勞資審裁處（一

般）規則》應予修訂，規定申索的一方有

責任不把申索的另一方所披露的文件和資

料，用於審裁處司法程序以外的用途上。 

有待法例修訂。 

23. 審裁官在管理聆訊和審訊時，應採用更主

動的案件管理辦法，以及更為強調適當遵

從指示和時限的重要性。 

 
 

已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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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實施進度 

24. 一般應鼓勵訴訟各方和證人在審訊中採納

他們的證人供詞作為證供，猶如已在庭上

予以宣讀一樣。 

已實施。 

25. 應該減少審前聆訊的次量。應免除簡單申

索的審前聆訊。申索如非簡單，應以進行

一次審前聆訊為準則。只有非常特殊的案

件，例如牽涉大量訴訟人和文件，或者涉

及複雜的爭議點的案件，才應進行進一步

的審前聆訊。 

已實施。 

26. 如果審訊超時而需日後續審，審裁處應盡

量編排該續審案件早日恢復聆訊。 
已實施。 

27. 應立法擴大審裁官在聆訊押後時發出提供

保證命令的權力，只要審裁官信納某方確

是在拖延進程便可發出該項命令。 

有待法例修訂。 

28. 審裁官在某方申請覆核時，下令繳存款項

於審裁處或提供保證的權力，應通過立法

擴展至以下情況：當審裁官信納，申請毫

無理據和/或申請人因欲拖延審裁處程序才

提出申請。 

有待法例修訂。 

29. 在實施上文第 4 至 28 項的一攬子建議時，

司法機構政務處應考慮，如何透過運用資

訊科技，以及修訂審裁處登記處的工作流

程和實務常規，予以配合。 

勞資審裁處的資訊系統已經

改良以配合精簡後的程序。

各調查主任亦已因應工作的

編排分成不同隊伍。新安排

將有助加強工作隊伍成員之

間的合作，以及促進隊伍成

員與審裁官之間的溝通。 

30. 把上訴時的訟費限定或限制為相類於在審

裁處階段可以收回的訟費，這個建議不應

採納。 

 
 
 

無需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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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實施進度 

31. 除非敗訴方曾作出無理取鬧、濫用權利、

干擾或不合理的行為，又或有關上訴是基

於錯誤理解而提出或進行的，否則審裁處

上訴的敗訴方不應被判須支付訟費，這個

建議不應採納。 

無需採取行動。 

32. 應該廢除《勞資審裁處（一般）規則》第

12 條規則，使到勞資審裁處的裁斷可以在

6 年內進行登記和強制執行。 

有待法例修訂。 

33. 現行選擇和調配司法人員出任審裁處審裁

官的做法，目的在於培養和維持一批對在

審裁處處理勞資糾紛稱職和經驗豐富的審

裁官，這個做法應該維持不變。 

無需採取行動。 

34. 應該通過司法人員培訓委員會給新委任的

和在任的審裁官提供以下各方面的訓練：

本地僱傭條件和各行業的慣常做法、勞資

糾紛解決方法和僱傭法律的趨勢和發展、

主動的案件管理方式和人際溝通技巧。 

 

已經展開，並會持續進行。 

2004 年 7 月司法人員培訓委

員會舉辦了一個研討會，主

題為「從調解至申訴 — 經
驗分享」，供審裁官（和準

審裁官）及調查主任參與。 

35. 司法機構政務長應該考慮為調查主任提供

培訓和發展項目，目的是提高他們的調查

技巧和進行和解談判的技巧。 

已予安排，並會持續進行。 

共有六位調查主任於 2004
年 7 月參加了由浸會大學舉

辦為期兩天的基本調解課

程。此外，又有九位調查主

任自 2004 年 10 月起修讀由

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高級

調解實務課程」。 

36. 司法機構政務長應該考慮安排顧及審裁處

登記處員工的特定需要的專門課程。 
已予安排，並會持續進行。 

37. 應該把勞資審裁處搬遷至一座專門為法庭

用途而建造，並且地點適中的獨立建築

物。舊南九龍裁判法院大樓是可供選擇的

適合地方，值得詳加考慮。 

已經取得所需撥款，現正計

劃如何落實將勞資審裁處搬

遷至前南九龍裁判法院大樓

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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